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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免試申換美國新墨西哥州 

普通自小客車駕照所需文件及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2019年 2 月 16日 

一 資格條件 

 1 在新墨西哥州有合法居留身份【如持永久居民綠卡、學生(F-

1)、就業(E1、E2、H1-B) 

或其他類居留簽證】，並在新墨西哥州有固定居住地址。 

2 持有效中華民國普通自小客車（B級）駕照 

3 年滿 21歲以上 

二 應備文件 

 1 
在美合法

居留證明

正本 

如美國合法居留簽證、綠卡等(驗畢退還) 

2 
仍在效期

內之中華

民國護照

正本 

驗畢退還 

3 
「中華民

國汽車駕

駛執照審

查 證 明

書」正本 

申請人國內居住所在地監理所(處)最近 60 天內核

發之「中華民國汽車駕駛執照審查證明書」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Driver’s License)正本 1份 

(經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助證明) 

4 
仍在效期

內之中華

民國普通

自小客車

（B 級）

申辦換照手續一旦完成，新墨西哥州車輛管理處

(New Mexico Motor Vehicle Division)將在臺灣 B級

駕照打洞，並註記該照失效後發還申請人，並給

予一張 45天效期的臨時 D級駕照，正式駕照將另

以郵寄方式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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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正本 

5 
駐洛杉磯

辦事處開

立之駕照

英譯證明

書 

請檢附下列文件供駐洛杉磯辦事處辦理驗證： 

(1) 文件驗證申請表 

(2) 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3) 美國「合法居留」之證明正本，如美國簽證(觀

光簽證不受理)、綠卡或護照等（正本驗畢退

還，郵寄者可以影印代之） 

(4) 證明在新墨西哥州居住，如租屋合約、美國簽

證上載有新墨西哥州學校名、位於新墨西哥州

公司在職證明等。 

(5) 有效中華民國普通小型車駕照正本及正反面彩

色影本(郵寄不需正本)。 

(6) 申請人國內居住所在地監理所(處)最近 60天內

核發之「中華民國汽車駕駛執照審查證明書」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Driver’s License，即無

肇事紀錄) 

(7) 英文譯本—格式如附件 (有無黏貼相片皆可，不

須經公證人公證) 

**中華民國駕照上「普通小型車」英文翻譯建

請填寫「class B」或「Ordinary single-axle 

vehicle」。 

(8) 驗證費用 15美元，及回郵郵資(郵資請詳參美

國郵局費額)。請附支票或銀行本票，抬頭為

TECO。若在美國境內，亦可附上貼足郵資之

回郵信封，則不須付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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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本處須先洽交通部公路總局及監理所

(處)查證駕照及無肇事紀錄屬實後始得核發英

文證明書，約需 5-15個工作日。】 

6 
可資證明

在新州居

住之文件 

需要提出 2種證明文件，例如，房屋租約、最近 2

個月的水電、銀行或信用卡對帳單、最近 6個月內

的保險帳單或在學證明(須列有申請人住址)等。 

7 
費用 申辦換照的費用由新墨西哥州車輛管理處決定。 

8 
其他 該州將以申請者在申請時所提供之身份證明、合法

居留證明身份、身份證件號碼及住所，以決定核發

可作為身份證明用之駕照或不具身份證明之駕照。 

三 換照程序 

 1 
請備齊上述各項文件及填妥申辦新墨西哥州 D 級駕照的申請

書後，至新墨西哥州車輛管理處(New Mexico Motor Vehicle 

Division)依照正常申辦駕照程序(免路考、免筆試)。 

2 
繳交申請新墨西哥州普通汽車駕照所需規費 

四 使用期限 

 
駕照分為 4 年或 8年的效期，效期不同應繳規費亦不同，目前分

別為 18美元及 34美元。 

五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於送件前請務必備齊相關文件，並確認相關文件正本均

仍在效期之內。 

2 自102年7月1日起，我國普通駕照已取消定期換發之規定，惟

職業駕照仍須定期換發，故我現行駕照仍保留「有效日期」欄

位，對於免定期換發之普通駕照，該欄位係以「=======」顯

示。惟交通部為實施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新制，自106年7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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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我國普通駕照恢復明列有效日期至持照人年滿75歲止，

並強制年滿75歲以上之國人均須每3年換照。國人原持有之舊

版駕照及此次更新換發之新版駕照均屬有效駕照。惟為避免新

墨西哥州車輛管理處人員不熟悉上述規定造成收件困擾，建議

國人可於國內申請新版本駕照以利於新墨西哥州換照使用。  

 
3 本須知資料僅供參考及輔助之用，相關規定仍以新墨西哥州車

輛 管 理 處 網 站 資 訊 為 準 ( 網 址 ：

http://www.mvd.newmexico.gov）。 倘有相關詢問，歡迎洽詢

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地址：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00, Los Angeles, CA 90010，聯絡電話：+1-213-389-1215；電

郵：tecola@mofa.gov.tw 。 ) 

 



Translation of Driver’s Licen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 License Front-Side) (新駕照格式) 

 

 

 

 

 

 

 

 

 

 

 

( License Back-Side) 

Serial Number  Mobilization Number  

Condition 

of Holder 

A: No Restrictions B Automatic Transmission 

C: Other Condition: 

Address 

Change 

 Stamp 0f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Professional 

Driver’s 

License Review 

 Fine will be imposed if the 

license is not reviewed on 

time.  The license will be 

revoked if it is overdue for 

more than 1 year. 

 

  

Note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is translation is 

a true and correct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ttached original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Applicant: 

 

Date: 

 

 

 

 

 

 

 

 

Driver’s License Issu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Photo) 

 

License Number  Gender  

Name  

Date of Birth  License Class  Condition of Holder  

Address  

Expiration Date  Area Control Number  

Date of Issue  Date of Review  


